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撤项申请表

	立项编号：
	项目承担人：

	项目名称：

	依托单位信息
	单位名称：

	
	经办人：
	联系电话：

	项目撤项原因：

（项目依托单位或负责人因主观原因造成项目不能继续实施或难以完成任务书规定的任务和目标的，由项目负责人提出撤项申请，经依托单位、主管部门审核后报省科技厅批准。）

（1.撤项原因；2.写明本项目省财政拨款情况；3.项目负责人、参与人均需签字。）
                            签字：

                                年   月   日

	依托单位意见：

依托单位已对上述资助项目信息撤项申请的真实性、有效性、完整性和合规性完成审核，同意报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办公室审查。

                             （盖章）

                                 年   月   日

	主管部门意见：

主管部门已对上述资助项目信息撤项申请的真实性、有效性、完整性和合规性完成审核，同意报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办公室审查。

                              （盖章）

                                 年   月   日

	省基金委办公室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本表加盖公章后，由依托单位报送至邮箱skjtjijin@shandong.cn,邮件标题为“**（单位）项目撤项申请材料”，同时提交项目研究总结报告及经费结余情况。办理结果将反馈至科研管理部门。
